上海闵行区正雍法律调解服务中心收费标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深入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的实施意见》、《上海市促进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条例》等相关文件精神，规范上海闵行区正雍法律调解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本中心）调解、服务收费，制定本收费办法。

第二条 本收费办法适用于当事人之间在金融、房地产、投资、婚姻、侵权、劳动以及其他国内外商事、民事、刑事领域的争议调解。

第二章  基本原则

第三条 调解收费应遵循公开、公平、自愿、便民、诚信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

第四条 本中心接受人民法院委派、委托开展调解的案件，及当事人自行委托调解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遵循基本原则向当事人收取调解费用。


第三章  收费标准

第五条 调解服务费用包括：调解案件登记费+案件处理费。

1、调解案件登记费：按照500元/件收取。当事人申请且调解中心同意受理后缴纳。由申请人支付，可以抵扣案件处理费。当事人对费用承担另有约定的，按约定缴纳。当事人缴纳案件登记费后，如撤回调解申请或者调解终止及调解失败时，调解案件登记费均不予退回。

2、案件处理费：根据案件标的按诉讼费的20%-80%收取。由本中心向案件申请人进行收取。当事人对费用承担另有约定的，按约定缴纳。
第六条 人民法院诉前委派案件的调解费根据当事人申请标的额的全额按比例进行收取，一般情况参照法院实行诉讼费的25%收取。双方当事人在调解成功后选择撤诉处理仍需支付调解费用。

第七条 调解中心可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对调解费用予以适当扣减。
 
第四章  收费流程

第八条 当事人应当在收到本中心发出的缴费通知后3日内将款项足额交纳至指定账户。

第九条 在调解过程中发生的咨询、鉴定、勘验、翻译等费用，由当事人直接支付给收费主体。因调解活动所产生的住宿费、交通费、场地费、翻译费、机构运作费用及其他合理费用应于调解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

第十条 本中心提供法律咨询、法律评估、法律查明、法律培训、法治宣传等服务，可按约定收取服务费。

第十一条 如遇标的额不明确、案件纠纷争议较大等特殊情况，由调解中心与当事人按公平原则协商后确定

第十二条 调解费、服务费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以外币为计算单位的，依照受理案件之日国家公布的汇率计算。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标准由【上海闵行区正雍法律调解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标准自2024年5月21日施行。
   
上海闵行区正雍法律调解服务中心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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